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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监事收到上海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友医疗”或“公司”）监事

方颖女士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证监

局”）出具的《关于对方颖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沪证监决[2024]337号，

以下简称《警示函》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警示函》主要内容 

“方颖： 

经查，你存在以下事实： 

你作为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友医疗”）的监事，

你的父亲方华强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至 2024 年 5 月 31 日期间，存在买入三友

医疗股票后六个月内卖出、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的行为，其中买入 29,141股，

买入金额 733,264.17 元，卖出 29,464股，卖出合计 718,936.92元。 

上述行为构成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的规定

的短线交易行为。为防范证券市场风险，维护市场秩序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的规定，现决定对你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

施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

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

行。” 



二、相关情况说明 

公司已于 2024 年 6 月 15 日公告《关于公司监事亲属短线交易及致歉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4），说明上述警示函中所涉及的短线交易事项。监事方

颖女士对于未能对其父亲及时尽到督促义务深表自责，方华强先生也已深刻认识

到此次违规交易的严重性，对因本次短线交易行为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

致以诚挚的歉意，并共同承诺将在今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自觉维护证券

市场秩序，保证此类情况不再发生。 

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培训宣导，要求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

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加强学习《证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

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《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上市

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，严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审慎操作，严格规范相关人员买卖公司

股票的行为，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 

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，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

相关监管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9月 4日 


